
 

 

 

經民眾檢舉或發

現未登記工廠違

反自來水法第 70

條規定或轉供者 

中辦列管優先

查處案件送台

水現場查察 

台水 

第一次

現勘 

查無異常

合法供水 

異常 

台水 

第二次

現勘 

通知用戶於 2

週內限期改善 

查已改善

合法供水 

未改善 

若不定期稽查發現

同一水號有用水異

常或有轉供事實 

將用戶違規事實函告縣

市政府，副本送經濟部

中辦及內政部地政司 

依縣市政府裁處結果

配合停止供水作業 

未登記工廠停止供水作業程序 

110.02.02函頒 


